
丰政办发〔2013〕5号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转发创建国家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区卫生局制定的《丰台区创建国家卫

生应急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结合实

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 2013年3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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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台区创建国家卫生应急综合
示范区工作方案

为加强我区卫生应急管理工作，全面提升卫生应急能力和

水平，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高效完成突发公共事件医

疗卫生救援任务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根据国

家卫生部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体系

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卫应急发〔2013〕57号）和《卫生

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国家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创建

工作指导方案>的通知》（卫办应急发〔2013〕135号）精神，

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实施医药卫生事业“十二五”

规划为契机，以完善“一案三制”建设为核心，以提高卫生应

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为目标，着力解决卫生应急管理工作中的薄

弱环节，探索形成科学、有效的卫生应急管理模式，指导建立

卫生应急长效工作机制，全面推进我区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和

发展。

二、领导机构

成立丰台区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 长：冀  岩  区长

副组长：高  朋  常务副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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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张  婕  副区长

成 员： 薛  红 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        许  民  区编办主任

        尚丽艳  区政府办副主任

        范德明  区应急办主任

        张立新  区教委主任

        胡春溪  区监察局局长

        李  屹  区财政局局长

        刘  郦 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主任

        刘怀生  区商务委主任

        张  杨  区卫生局局长

        董铁铮  区安监局局长

        闫学会  区药监分局局长

        郑  威 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

        孙  浩  丰台交通支队队长

        李春滨  区爱卫会副主任

        何岳飞  区广电中心主任

各街乡镇行政主要领导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局（区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）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区应急办：负责区级层面应急示范区创建工作综合协调，

将卫生应急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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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卫生局：负责应急示范区创建工作的整体协调，完善卫

生应急指挥与决策系统建设，制定并及时更新各分项卫生应急

预案、完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及工作流程，组建

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及分类专业处置队伍，开展各项卫生

应急培训及演练，做好卫生应急物资储装，做好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风险评估、预警和干预；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宣传。

区委宣传部：负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及时、准

确对外发布信息，加强舆论引导和宣传工作。开展卫生应急知

识宣传。

区教委：负责全区教育系统卫生应急工作领导和管理组

织，组织各级各类中小学校、托幼机构组织制定卫生应急预案

或工作方案，建立晨午检、因病缺课登记等传染病防控制度，

在中小学校开设卫生应急等健康教育课程；及时上报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。

区住房城乡建设委：负责全区各建筑工地卫生应急工作领

导和管理组织，组织各建筑工地制定卫生应急预案或工作方

案，及时上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

区编办：合理确定卫生等相关部门卫生应急岗位所需的人

员编制。

区监察局：在创建示范区工作中全程对各单位履职情况进

行督察。

区财政局：根据卫生依法保增长政策，调整支出结构，给

予适当资金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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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安全监管局：负责全区危险物品生产、经营、储存等重

点企事业单位卫生应急工作协调组织，组织上述单位制定卫生

应急预案或工作方案，及时上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

区商务委、区药监分局、区爱卫会、区公安分局、丰台交

通支队：依照各自相关职责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和处

置。

区广电中心：在区级电视媒体定期传播卫生应急、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相关知识。

各街乡镇：负责辖区卫生应急工作领导和管理组织，开展

针对辖区群众卫生应急知识的宣传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13年1-2月）

启动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，梳理各项考核指标，

制发《丰台区创建国家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》，召开

全区工作启动会。组织专家进行创建工作培训。

（二）自查整改阶段（2013年3-4月）

各单位、各部门按照《北京市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建设评

估标准》开展创建示范区各项工作，对本单位相关工作进行自

查，并结合自查情况积极整改。

（三）区内检查阶段（2013年5月）

     领导小组抽调专业人员组成模拟检查小组，对我区的卫

生应急综合示范区的创建工作进行模拟检查。

（四）再次整改阶段（2013年6月1日-30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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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、各部门根据检查情况进行再次整改。

（五）申报迎检阶段（2013年7月-8月）

向市卫生局提出申请，分别迎接市卫生局和国家卫生部组

织的专家评审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积极推进

创建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是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

具体要求，是推动和加强基层卫生应急工作、提升突发事件卫

生应急能力的重要措施。各部门要增强做好卫生应急管理工作

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把此项工作作为近五年卫生应急

重点工作之一，切实落实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财政补助政

策，保障创建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明确任务，理清思路

各街乡镇、各部门要以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建设为抓手，

大力促进丰台区卫生应急机制和体制建设，明确目标任务，理

清思路，认真制定创建工作方案和措施，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组

织协调和督促检查，切实研究解决创建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

题，确保创建工作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。

（三）综合协调，突出重点

创建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目的是通过加强对卫生应急的依

法科学规范管理，逐步提升有力有序有效处置突发事件的卫生

应急综合能力。各部门要按照其核心内容抓紧建设，注重与有

关部门形成合力，并加强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及有关单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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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，切实提升卫生应急的综合能力和专业能力。

（四）规范管理，科学创建

各部门在创建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过程中，要不断提高卫

生应急管理工作的规范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水平。同时，注意

在建设过程中应当符合当地实际，避免铺张浪费、形式主义和

走过场。

附件：任务分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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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室，区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察院，区

群团组织。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3年3月19日印发


